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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桓台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有

关部门，有关单位，各大企业：

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制定的《关于集中整治和严厉打击向孝妇河猪龙河投放

运输倾倒有毒有害污染物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集中整治和严厉打击向孝妇河猪龙河投放运输倾倒有毒有害污染物质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孝妇河、猪龙河（以下简称“两河”）水污染防治工作，市政府

决定从现在起至 2011 年 6 月底，以集中整治和严厉打击投放、运输、倾倒有毒

有害污染物质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重点，组织开展“两河”环境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为确保行动实效，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

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两河”水
污染整治指示精神，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进一步加大“两河”水
污染治理工作力度，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和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影响河流水

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

任务目标：(1)集中侦破一批刑事、治安案件，有效遏制向“两河”投放、运输、

倾倒有毒有害污染物质的违法犯罪活动。(2)加大源头治理和专项整治力度，进

一步改善河流水环境质量，实现“两河”水质达标。(3)建立和完善水污染治理工作

长效机制。

二、工作措施

（一）广泛宣传发动。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张贴通告、

印发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

为专项行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建立群众有奖举报制度，按照《淄博市环境违

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淄政办发〔2008〕28 号）的规定，对举报有功人

员及时给予奖励，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市公安局举报电话：110、
2189305；市环保局举报电话：12369、3183283。



（二）加强线索排查。各级公安机关和环保部门要深入研究此类违法犯罪活

动的规律、特点，全面排查违法犯罪线索，对案件易发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

点时间段以及重点行业、企业、人群，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严密管控，切实提

高防范、打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线索查证和深挖工作，增强打击实

效。

（三）抓好控源截污。控源截污是控制外源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关键所

在，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一是坚定不移地抓好应急处置工作。环保部门要

安排专门机构和人员，一旦发现河流水质超标，立即调查超标原因，及时处理，

24 小时内解决问题，恢复河流水质。二是突出抓好工业点源治理。重点加大“两
河”沿岸重点排污单位的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和打击非法私拉乱倒、利用渗坑渗

井向“两河”投放、运输、倾倒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违法犯罪活动。

（四）严打违法犯罪。各级公安机关要按照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依据

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省环保厅《关于办理危害环境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依

法对此类案件进行查处。对现行违法犯罪案件，要依法快速布控，快侦快破；对

群众举报的违法犯罪线索要逐一落实责任，迅速查办；对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确

保执法到位。环保部门要加大环境监管与行政执法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对重大环境案件和严重违法行为进行环保督察。对私拉乱倒、偷排和超标排污等

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查处，该处罚的要处罚，该关停的一定要关停到位。对发现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或者向河流、水源等排放或倾倒危险物质的行为，要及

时进行调查处理，构成刑事、治安处罚的，应当主动、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依

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310 号，2001 年发

布）等有关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及相关证据材料。

（五）强化巡查防护。“两河”沿岸的张店区、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桓

台县、高新区公安机关和环保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大巡查力度，切实加强对案件

多发地段、时段的巡逻防控工作，及时发现、打击私排、偷排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决定成立由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岳华东任组长，市环保局、市公安局相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专项行动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附后)，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从公安、环保部

门抽调专人联合办公，负责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各有关区县、高新区也要

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工作方案，政府分管负责人牵头，公安、

环保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管负责人靠上抓，确保行动实效。

（二）加强协作配合。各级公安、环保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情况通报、会商制度，及时互通情况，研究工作措施，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对工作中发现的违法犯罪案件，要安排专门

力量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级环保部门对发现的案件线索要做好取证、评估

工作，及时依法移送并积极协助调查。各公安分县局指挥中心对接到涉及环境污

染事件的举报，要高度重视，及时安排警力处警；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大对涉及危



化品运输车辆的检查力度。要积极协调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专项行动进展和打

击成效，扩大社会影响。

（三）加强督导检查。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成立督导检查工作组，采取

调度情况、实地检查、专项督导、明查暗访等方式，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要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因责任不落实、工作不深

入细致、失职渎职而发生问题的，严肃追究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责任。

（四）加强信息报送。各有关区县、高新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高度

重视信息调度工作，每月 10 日前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一次专项行动开展情

况，重大情况随时上报。

请各有关区县、高新区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联络员名单、联系

电话于 12 月 29 日前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行动工作总结于 2011
年 6 月 25 日前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2189305)。

附件：淄博市集中整治和严厉打击向孝妇河猪龙河投放运输倾倒有毒有害污

染物质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